乳山市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乳政不受字〔2023〕2号
     
申请人：兰某某 性别：女 
联系地址：山东省乳山市乳山口镇
申请人：兰某 性别：女 
联系地址：山东省乳山市海阳所镇
代理人：林某某 性别：女 
联系地址：乳山市向阳二区
被申请人：乳山市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王庆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原乳山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出的乳房字第0202869号房屋所有权证不服，于2023年6月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bookmark: _GoBack]经审查，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乳房字第0202869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作出时间是1997年11月20日，根据《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依照《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对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6月5日

